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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今的中國舉國上下關注「幸福」，這似乎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情。然而，

「幸福」到了人人關注的地步，卻凸顯出舉國上下人人似乎都「不幸福」的事實。如果

回望一下2010年，人們自然會記得最不幸福的勞工群體，自然會記得富士康員工的

十多次跳樓自殺，自然也會記得異乎尋常的罷工浪潮。

關注勞工的命運，這是全世界知識份子的一個傳統。早在九十多年前的民國初

年，當時最為流行的口號之一是蔡元培首先喊出的「勞工神聖」，最為時尚的話題之

一是「勞動主義」，最為勁爆的社會主張是「勞工專政」。由此，革命的力量高歌猛

進，曾幾何時，也終於在中國大地上貌似實現了「工人階級」的「當家作主」。可如

今，星移斗轉，物是人非。工人自然不可能、也沒有必要繼續沉浸在「當家作主」的

美夢之中，但他們作為公民的諸多權益卻屢屢遭到漠視甚至侵犯。在中國走向市場

經濟的大轉型中，勞工、資本和國家之間，究竟應該形成何種新的制度格局呢？

本期的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欄目刊發了三篇文章，討論中國勞資關係的轉型及其

背後的制度變革與建設。郭于華、沈原、潘毅和盧暉臨，基於他們對富士康工廠和

員工的人類學調查，從勞動社會學的角度進行了系統的反思。根據他們的分析，在

發展主義國家戰略的驅動下，中國的勞動領域出現了嚴重的「工廠專制主義」。不僅

工人的諸多法定權利時常遭到侵犯，而且工人追求像樣（遑論「幸福」）生活的空間也

遭到極大的擠壓。因此，中國勞資關係的轉型，不僅僅是一兩個工廠管理能否改善

的問題，而且更是國家、資本、勞工與社會的關係能否發生制度性轉型的問題。

轉型的關鍵就在於工人權利的制度化。問題在於，甚麼權利？陳峰明確指出，

工人集體權利的制度化是推進中國勞資關係轉型的必由之路。在某種意義上，工人

集體權利是公民社會權利的組成部分；而從民權／自由權到政治權利再到社會權利

的落實，則是公民權得到完整保障的必然展現。然而，中國政府在勞動關係上的實

踐卻展現了某種奇異的思路和遐想，即試圖通過建立個人經濟權利為核心的勞動法

律體系，來平緩資本對於勞工權益的壓榨。這樣一種思路，顯然漠視了資本與勞工

作為個體性力量的天然不平等地位。

正是由於對公民社會權利的廣泛漠視，中國政府的社會政策對於促進勞資關係

的轉型也顯得力不從心。正如岳經綸所指出的，中國的社會政策與勞資關係彷彿是

分離的。一方面，就業政策取代了作為社會政策的勞動政策；另一方面，無論在生

產、分配還是在再生產領域，社會政策要麼缺漏多多，要麼軟弱無力。勞資關係的

轉型有賴於福利國家的構建。

本期還有文章論及權利的制度安排。朱國斌考察了香港特區法院司法審查權的

法理依據。于龍剛描述了中國內地派出法庭中以調解處理民事糾紛的司法習慣。


